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510，证券简称：天汽模）于2025年5月16日、5月19日连续两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2、公司于2024年7月10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意向协议〉

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公司控股股东与安徽潮成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潮成新材料”）签署了《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安徽潮

成新材料或/和指定第三方拟受让公司控股股东合计161,779,192股股份，转让股份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的17.17%（截至2024年7月4日总股本）。转让完成后，安徽潮成新材料或/和指定

第三方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相应发生变更。本次签署的仅是股份转让

意向协议，正式协议能否签署尚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0日、2025年5月9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

〈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公司与东实汽车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实股

份”或“标的公司”）股东德盛拾陆号企业管理（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盛拾

陆号”）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分步收购德盛拾陆号持有的标的公司

50%的股权。公司目前持有标的公司25%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东实股份将成为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正在进行中，相关尽职调查、审计、

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推进中。交易相关方正在持续沟通协商，目前尚未签署正式协议。正式

协议的签署尚需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存在未能通过有关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最终能否达

成合作并签署正式协议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经公司自查并问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510，证券简称：天汽模）于2025年5月16日、5月19日连续两个

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于2024年7月10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意向协议〉

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公司控股股东与安徽潮成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安徽潮成新材料或/和指定第三方拟受

让公司控股股东合计 161,779,192股股份，转让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17%（截至 2024
年7月4日总股本）。转让完成后，安徽潮成新材料或/和指定第三方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相应发生变更。本次签署的仅是股份转让意向协议，正式协议能否签署尚

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0日、2025年5月9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股

权收购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0）。公司与东实股份股东德盛拾陆号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分步收购德盛拾陆号持有的标的公司50%的股权。公司目前持有标的公

司25%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东实股份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正在进行中，相关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推进中。交易相

关方正在持续沟通协商，目前尚未签署正式协议。正式协议的签署尚需履行必要的决策程

序，存在未能通过有关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最终能否达成合作并签署正式协议尚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

5、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4月30日分别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2025年一

季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

6、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
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股票代码：002510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2025-021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19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期间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成都市青羊区百花西路36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刘革新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公司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59名，代表股份694,923,96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844%。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1名，代表股份529,580,0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3.2906%。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38名，代表

股份165,343,9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939%。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通讯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总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议案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
案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

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的议案

同意

票数（股）

694,760,682

694,754,182

694,754,082

694,725,482

694,672,282

689,886,390

669,027,671

675,077,672

643,902,631

比例

99.9765%

99.9756%

99.9756%

99.9714%

99.9638%

99.2751%

96.2735%

97.1441%

92.6580%

反对

票数（股）

93,384

93,384

93,384

112,484

225,384

387,684

25,739,595

19,677,888

24,973,867

比例

0.0134%

0.0134%

0.0134%

0.0162%

0.0324%

0.0558%

3.7039%

2.8317%

3.5938%

弃权

票数（股）

69,900

76,400

76,500

86,000

26,300

4,649,892

156,700

168,406

26,047,468

比例

0.0101%

0.0110%

0.0110%

0.0124%

0.0038%

0.6691%

0.0225%

0.0242%

3.7482%

表决结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
议案

同意

票数（股）

209,871,408

209,864,908

209,864,808

209,836,208

209,783,008

204,997,116

184,138,397

190,188,398

159,013,357

比例

99.9223%

99.9192%

99.9191%

99.9055%

99.8802%

97.6016%

87.6705%

90.5509%

75.7081%

反对

票数（股）

93,384

93,384

93,384

112,484

225,384

387,684

25,739,595

19,677,888

24,973,867

比例

0.0445%

0.0445%

0.0445%

0.0536%

0.1073%

0.1846%

12.2549%

9.3689%

11.8904%

弃权

票数（股）

69,900

76,400

76,500

86,000

26,300

4,649,892

156,700

168,406

26,047,468

比例

0.0333%

0.0364%

0.0364%

0.0409%

0.0125%

2.2139%

0.0746%

0.0802%

12.4015%

3.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9经本次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文泽雄律师和罗骜律师出席并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5-040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合计907.0625万份，涉及激励对象2,823名。本次注销股票期权

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相

关规定。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

已于2025年5月16日办理完成，共计2,823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

期权907.0625万份已注销。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一名激励对象持有的本次应予以注销的2.5万份股票期权因个人

原因被司法冻结，本次无法办理注销手续，待该部分股票期权解除冻结后，公司将及时予以办

理注销手续。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不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等相关规定，鉴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43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

期权共计138.3375万份不得行权，由公司予以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

对应2024年考核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到行权条件，2,386名激励对象持有的第四个行

权期计划行权的771.2250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予以注销。综上，董事会根据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前述2,82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共计909.5625万份不得行权，由公司予以注销。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29日刊登于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不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一名激励对象持有的本次应予

以注销的2.5万份股票期权因个人原因被司法冻结，本次无法办理注销手续，待该部分股票期

权解除冻结后，公司将及时予以办理注销手续。因此，本次申请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907.0625万份，涉及激励对象2,823名。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

确认，公司已于2025年5月16日完成上述共计907.0625万份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现将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等议案。本激励计划所采用的

激励工具为股票期权，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本计划拟向激

励对象授予5,200.45万份股票期权，所涉及的标的股票约占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

额234,773.7237万股的2.22%。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有效期内以行权价格购买1股公司A股

普通股股票的权利。本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4,160人，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48.99
元/份。

2、2021年 3月 27日至 2021年 4月 5日，公司通过内部办公系统对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内部公示，截至公示期满，未有针对公示内容提出异议的情

况。

3、2021年4月12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2021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

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4、2021年4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1年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激励计划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或

职务变更导致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共计 24名激励对象放弃本次公司拟授予的股票期权共计

24.9万份，董事会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及其授予数量进行了调整，同时确定

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21年4月26日，向4,136名激励对象授予5,175.55万份股票期权。

5、2021年 5月 14日，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股票期

权授予登记过程中，有55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职务变更导致不符合激励条件放弃股票期权

共计58万份，因此公司实际向4,081名激励对象授予5,117.55万份股票期权。

6、2021年6月1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1年 5月 28日）的总股本 2,523,
561,4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此外，公司

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21年 5月 31日实施完毕。

由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发生在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前，依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的规定，若在行权前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

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48.99
元/份调整为48.69元/份。

7、2022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及《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

对象所持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为3,294名激励对

象办理第一个行权期的自主行权手续，实际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912.5945万份，行权价格

为 48.69元/份，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实际可行权期限为 2022年 5月 12日

至2023年4月25日，在第一个行权期内，激励对象实际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144,413份。同

时，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2021年度

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情形，董事会根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决定对1,73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合计722.2930万份不得行

权，由公司予以注销，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2年5月9日办理完成。

8、2022年 5月 23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2年 5月 30日）的总股本 2,519,
627,29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11,248,664股）后的总股本2,508,378,631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依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若在行权前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48.69元/份调整为48.39元/份。

9、2023年4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鉴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为2022年5月12日至

2023年 4月 25日，截至第一个行权期届满之日，共有 2,860名激励对象持有的 801.3782万份

股票期权尚未行权，由公司予以注销；激励对象中有518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

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共计535.4875万份不得行权，由公司予以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二个行权期对应2022年考核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到行权条件，共计3,161名激励

对象持有的第二个行权期计划行权的1,014.6500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予以注销。

综上，董事会根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

权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共计2,351.5157万份不得行权，由公司予以注销，本次股票期权注

销事宜已于2023年6月5日办理完成。

10、2023年6月6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22年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2023年 5月 18日）的总股本 2,518,464,191股

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27,866,756股）后的总股本2,490,597,435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此外，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依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若在行权前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

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48.39元/份调整为48.29元/份。

11、202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1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鉴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

共计210.1750万份不得行权，由公司予以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对应

2023年考核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到行权条件，激励对象持有的第三个行权期计划行

权的909.5625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予以注销。综上，董事会根据2021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共计 1,
119.7375万份不得行权，由公司予以注销，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4年9月24日办理

完成。

12、2025年4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不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等相关规定，鉴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共计

138.3375万份不得行权，由公司予以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四个行权期对应2024
年考核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到行权条件，激励对象持有的第四个行权期计划行权的

771.2250万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予以注销。综上，董事会根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909.5625万份不得行

权，由公司予以注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一名激励对象持有的本次应予以注销的2.5万份股

票期权因个人原因被司法冻结，本次无法办理注销手续，待该部分股票期权解除冻结后，公司

将及时予以办理注销手续。因此，本次申请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为907.0625万份，涉及激励

对象2,823名。

二、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原因及数量

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第六章之五、行权安排”、“第八章 激励对象获授权

益、行权的条件”、“第十三章 公司及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及《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若股票期权对应考核年度公司业绩考核不合格，所有激励

对象当年度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份额不可行权，由公司注销。激励对象出现《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第十三章之四、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中规定的离职等其他情形时，其已

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依据上述规定，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黄文娟、童化樱、栗印等438
人因离职，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不得行权，共计138.3375万份由公司注销；激

励对象王文静、谭川苹、刘正江等2,386人因第四个行权期对应2024年考核年度公司业绩考

核未达到行权条件，其所持有第四个行权期计划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不得行权，共计

771.2250 万份由公司注销。公司将按照《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将前述共计

909.5625万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占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总数的17.7734%，占目前

公司股本总额的0.3808%。

由于前述激励对象中有一名激励对象持有的本次应予以注销的2.5万份股票期权因个人

原因被司法冻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解除冻结，公司本次无法对前述2.5万份股票期权办

理注销手续，因此，公司本次申请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为907.0625万份，涉及激励对象2,823
名，待前述2.5万份股票期权解除冻结后，公司将及时予以办理注销手续。

三、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不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系公司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已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所作的具

体处理，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907.0625万份，本次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

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公司章程》、《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不会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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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05月19日（星期一）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05月19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0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江西省景德镇市昌南大道紫晶路9号紫晶宾馆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李毅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42人，代表股份291,068,1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9.58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269,471,8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45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8人，代表股份21,596,3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36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41人，代表股份21,617,4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93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表股份 21,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9％。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8人，代表股份21,596,3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9369％。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各

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90,869,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6％；反对 9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弃权10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8％。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418,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90％；反对

9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1％；弃权107,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59％。

该议案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90,865,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2％；反对 9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弃权10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8％。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414,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05％；反对

9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6％；弃权107,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59％。

该议案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290,86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5％；反对 9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弃权1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415,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46％；反对

9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1％；弃权110,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02％。

该议案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90,924,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05％；反对10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弃权4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473,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34％；反对

10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18％；弃权42,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8％。

该议案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0,833,6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4％；反对12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7％；弃权10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8％。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382,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52％；反对

12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9％；弃权107,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59％。

该议案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90,852,2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8％；反对10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6％；弃权1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401,5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13％；反对

1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2％；弃权112,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95％。

该议案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向银行申请授信总量及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0,773,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8％；反对17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弃权11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322,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72％；反对

17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14％；弃权119,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14％。

该议案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0,154,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62％；反对79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9％；弃权11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0,704,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747％；反对

79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39％；弃权119,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14％。

该议案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0,180,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49％；反对76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弃权11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0,729,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922％；反对

76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05％；弃权118,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72％。

10、审议通过《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290,862,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3％；反对 9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弃权1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411,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80％；反对

9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18％；弃权110,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02％。

11、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405,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79％；反对 10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18％；弃权1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405,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79％；反对

10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18％；弃权110,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02％。

该议案所审议事项为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景德镇黑猫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269,450,720股）为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为江西黑猫高性能材料有限公司申请省重点创新产业化升级免息扶

持资金提供股权质押和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0,772,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6％；反对17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4％；弃权1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1％。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322,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44％；反对

17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4％；弃权122,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62％。

该议案表决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攀峰、白帆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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